
一般大學函報招生委員會設置規範檢核表(1 個法案請填寫 1 張檢核表)

【第一部分】

校    名 報部文號    年   月   日    字第          號函

法案名稱

條文修正

草案(第 1 次報部)：共     條

全條文修正：共     條

部分條文修正：修正第              條，共    條。

報部前案

有→教育部   年   月   日臺教高(四)字第          號函修正意見。

  依教育部意見修正       未依教育部意見修正→請於報部覆核公文敘明原因

無

【第二部分】

項目 學校自我檢核 教育部檢核(學校勿填)

一、校內施行程序是否完備。

→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會議(如：校務會議、

教務會議或招生委員會等)

符合

符合。

未符→退文。

二、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已備。

註 1：修正條文對照表應包含修正說明，其修正理由不

宜寫「依教育部函示修正」。

註 2：修正後全文，應詳列「歷次修法沿革」、歷次教

育部「備查」日期及文號。

符合。
符合。

未符：

  E-mail 補件/抽換

  退文



項目 學校自我檢核 教育部檢核(學校勿填)

三、招生規定是否包含下列各項目規範。
內容是否已訂定

是(條文文號) 否

(一) 法源 符合。    未符。

(二) 組織成員 符合。    未符。

(三) 權責(如：審定招生簡章、不足額錄取、增

額錄取、錄取名單、招生紛爭處理…等)

符合。    未符。

(四) 召集程序(如：代理方式、主席不克出席之

指派、出席人數、決議方式…等)

符合。    未符。

(五) 其他(如：利益迴避原則…等)
(本項目由學校自行規劃，

不列入檢核項目)

(六) 施行程序 符合。    未符。

【第三部分】教育部審核情形(學校勿填)

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臺教高(四)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  號函

同意備查    逕行修正後同意備查(      條)

不同意，請另案修正後於 2 週內報部。


